
A20

■ 2019年6月17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上接

A19

版）

75

一种多层实时复合

瓦楞纸板快递包装

盒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0525378.7

2018-4-13至

2028-4-12

自主研发 比较重要

76

一种地板砖专用瓦

楞纸板包装箱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0526140.6

2018-4-13至

2028-4-12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77

一种新型茶叶包装

盒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0525333.X

2018-4-13

至

2028-4-12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78

一种新型水果瓦楞

纸板包装盒

湖北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0526151.4

2018-4-13

至

2028-4-12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79

一种防水瓦楞纸板

包装盒

湖北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0526137.4

2018-4-13

至

2028-4-12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80

一种瓦楞纸板防震

填充物

湖北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0525334.4

2018-4-13

至

2028-4-12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81

一种新型镀膜瓦楞

纸板箱

湖北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0526715.4

2018-4-13

至

2028-4-12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82

一种防水型瓦楞纸

板

湖北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0942435.1

2018-6-19

至

2028-6-18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83

一种高强度瓦楞纸

板

湖北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0942496.8

2018-6-19

至

2028-6-18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84

一种新型瓦楞纸板

抽纸盒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0525370.0

2018-4-13

至

2038-4-12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85

水胶带上水机构及

水胶带粘贴机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1056475.2

2018-7-4

至

2038-7-3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86

水胶带粘贴机构及

水胶带粘贴机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1056340.6

2018-7-4

至

2038-7-3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87 贴标机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1056292.0

2018-7-4

至

2038-7-3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88 V型纸板传递装置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1056184.3

2018-7-4

至

2038-7-3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89

水胶带剪切机构及

水胶带粘贴机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1056107.8

2018-7-4

至

2038-7-3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90

一种在线品质检测

系统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1161232.5

2018-7-20

至

2018-7-19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91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

瓦楞纸板智能质量

综合控制系统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1161179.9

2018-7-20

至

2018-7-19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92

一种印刷联动粘合

不良排除系统

大胜达 实用新型 ZL201821160211.1

2018-7-20

至

2018-7-19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93

迷宫游戏盒具（瓦

楞纸板）

大胜达 外观设计 ZL201530025434.2

2015-1-28

至

2025-1-27

自主研发 一般重要

上述专利均为公司自行申请取得， 均已经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相

关专利权证书，目前状态均为有效。 公司对该等专利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可以

以合法的方式使用上述专利，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或纠纷等风险。

3、软件著作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已取得 13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软件全称 版本号

著作

权人

取得方式 登记号 登记日期

1 银行资金管理系统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09SR026017 2009年 7月 3日

2

大胜达基于 ERP 系统的瓦楞纸箱

Busting�Strength 的双向自动计算软

件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5SR048459

2015年 3月 18

日

3

大胜达基于 ERP 系统的瓦楞纸箱

Compression�Strength 双向模拟自动

计算软件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5SR048462

2015年 3月 18

日

4

大胜达基于 ERP系统的瓦楞纸箱 Edge�

Crush�Strength的双向自动计算软件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5SR048922

2015年 3月 19

日

5

大胜达基于在线管理的 ERP-BHS�单

刀自动排程控制软件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5SR049094

2015年 3月 19

日

6

大胜达瓦线在线水份检测及自动施雾控

制软件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5SR049102

2015年 3月 19

日

7 ERP系统中销售报表云图自动计算软件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7SR016082

2017年 1月 18

日

8 印刷、后道线物联系统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7SR017546

2017年 1月 18

日

9 纸箱仓储二维码智能识别物联系统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7SR017547

2017年 1月 18

日

10

流水线物联系统与 BOXERP 的双向对

接系统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7SR017548

2017年 1月 18

日

11 物流车辆在线监控物联系统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7SR017549

2017年 1月 18

日

12 彩面粘贴自动控制系统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8SR530843 2018年 7月 9日

13 瓦楞流水线原纸二维码称重管理系统 V1.0 大胜达 原始取得 2018SR532968 2018年 7月 9日

4、土地使用权

序号 房地产权证号

所有

权人

坐落 建筑面积（m2）

土地使用权面

积（m2）

使用

年限

用途

他项

权利

1

浙（2017）萧山

区不动产权第

0009073号

大胜达

杭州市萧山区萧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北

塘路 52号

30,134.13 96,602（注 1） 2049年 5月 3日 工业 抵押（注 2）

2

鄂（2017）汉川

市不动产权第

0001730号

湖北

大胜达

汉川市仙女山街道

办事处国光村、经济

开发区徐家口村

- 140,000 2066年 8月 1日 工业 抵押（注 3）

3

苏（2016）盐城

市不动产权第

8890006号

盐城

兆盛

盐城市盐都区盐龙

街道健仁居委会一

组 28号 1幢

15,298.98

67,507 2065年 3月 29日 工业 无4

苏（2016）盐城

市不动产权第

8890005号

盐城市盐都区盐龙

街道健仁居委会一

组 28号 3幢

4,132.08

5

苏（2016）盐城

市不动产权第

8890007号

盐城市盐都区盐龙

街道健仁居委会一

组 28号 2幢

18,363.87

6

浙（2018）萧山

区不动产权第

0022196号

九浪山

萧山区河上镇祥河

桥村祥利童 1-2号

- 32,849.4

分别于 2026年 7月

25日、2032年 10月

21日、2047年 3月

31日止（注 4）

工业 抵押（注 5）

7

浙（2018）萧山

区 不 动 产 第

0010643号

大胜达智能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红垦区块

- 80,161 2068年 1月 18日 工业 抵押（注 6）

8

浙（2018）萧山

区不动产权

0005618号

永常织造

萧山区河上镇祥河

桥村祥利童 1-1号

30,661 76,505 2032年 10月 30日 工业 抵押（注 7）

9

川（2018）彭山

区不动产权第

0010421号

中天智能

彭山区青龙镇新彭

四路 78 号 1 层（厂

房）等 2处

22,753.33 33,887 2060年 12月 27日 工业 无

注 1：上述第 1 项土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的附记记载，该宗地内合

计道路面积 4,292 平方米暂时不登记发证，现权属属于发行人。

注 2： 大胜达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行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签署了编号为“公司 2018 人抵 0064 号”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上述

序号 1 所涉及的不动产权为抵押人与中行萧山支行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权提

供抵押担保，所担保的债权最高额本金不超过 16,149.63 万元；

注 3： 湖北大胜达与汉川农村商业银行与 2018 年 8 月 21 日签署了编号

为“川农商行城关 2018082101-1 号”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上述序号 2

所涉及的不动产权为抵押人与汉川农村商业银行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

抵押担保，所担保的债权最高额本金不超过 1,900.00 万元。

注 4：上述第 7 项土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的附记记载，该宗地内其

中 20,813.84 平方米使用权期限至 2026 年 7 月 25 日止，4,083.56 平方米使

用期限至 2032 年 10 月 21 日止，7,952 平方米使用期限至 2047 年 3 月 31

日止。

注 5： 九浪山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签署了编号为“2018 年萧山（抵）字 0072 号”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上

述序号 7 所涉及的不动产权为大胜达与工行萧山分行签订的主合同下债权提

供抵押担保，所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 3,706 万元。

注 6： 大胜达智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签署了编号为“公司 2018 人抵 0120 号”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上述序

号 7 所涉及的不动产权为抵押人与中行萧山分行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

抵押担保，所担保的债权最高额本金不超过 9,667.00 万元；

注 7： 永常织造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签署了编号为“3310620180024504”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上述序

号 8 所涉及的不动产权为大胜达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自

2018 年 7 月 13 日至 2020 年 7 月 12 日止按约定签订的主合同所形成的债

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所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 7,276.50 万元。 此外，永常

织造与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上支行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

签署了编号为“萧农商银（河上）最抵字 8021320180009152 号”《最高额抵

押合同》， 由上述序号 8 的剩余土地及其上面的房屋建筑物为胜铭纸业与抵

押权人自 2019 年 2 月 26 日至 2029 年 2 月 25 日融资期间内最高融资额为

折合人民币 7276.50 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2018 年 4 月 17 日， 子公司新疆大胜达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土

资源局签署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66010620180003），

约定出让位于六团创业园一区的宗地编号为 659002506016GB00095 号的

土地使用权，出让宗地面积为 100,000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价

款为 354.3 万元。

十、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独立经营情况

本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人员结构，以及独立合理的财务、机构设置，

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及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相互独立运作。

1、资产完整

本公司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后均独立拥有与核心业务（研发、生产、

印刷和销售瓦楞纸箱、纸板）相关的所有经营性资产。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资产产权关

系清晰，不存在以资产或信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资产、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占用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2、人员独立

本公司建立了独立的劳动、人事、工资报酬等管理体系，独立招聘员工，与

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的规定，其任职均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选举或聘任产生，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超越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直接作出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形。

本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在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外的其它职

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本公司的财务人员

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3、财务独立

本公司已设置独立的财务部门，并设财务总监 1 名，同时配备独立的财

务人员，能够独立进行财务决策。本公司独立开设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并作为独立纳税

人依法独立纳税。

4、机构独立

本公司已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设置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经营管理

层等决策及经营管理、监督机构，以及相应的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部门，明确

了各机构及部门的职权范围，建立了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适合自身

业务特点及业务发展需要的组织结构。 公司拥有独立的职能部门，各职能部

门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有效的独立运营主体。 本公司的

机构独立于控股股东并实行独立运作，拥有机构设置自主权，不存在与控股

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况。

5、业务独立

本公司以研发、生产、印刷和销售瓦楞纸箱、纸板为主营业务，具有完整

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的独立经营能力。

本公司拥有完整的法人财产权、经营决策权和实施权，从事的经营业务

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依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情况；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6、保荐机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已达到发行监管对公司独立性的基本要

求，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二）同业竞争

1、关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目前，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研发、生产、印刷和销售瓦楞纸箱、纸板。本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及其近亲属投资、任职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及本

公司的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1）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及其近亲属投资、任职的企业

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新胜达投资，持有本公司 74.56%的股权。 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方氏家族，形成对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的家族共同控制。 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具体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 “第四章公司基本情

况” 之“十、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的基本情况” 。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除控制本公司之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近亲属控制、任职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实际经营业务

1 新胜达投资

实业投资；自有房屋出租；机械设备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持有发行人及胜达集团股

权外，无实质业务

2 胜达集团

经销：工业用纸，化纤原料及产品；废旧纸制品回收（无储存）；经营本企业或

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

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房地产开发经

营。

股权投资

3 双可达

气流纺纱、混纺纤维织造；销售：纸张（不含新闻凸版纸）、油墨（除化学危险

品）；货物、技术进出口

棉纱贸易业务

4 阿克苏胜达

气流纺纱，混纺纤维织造与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纺织副料与废料

的销售。

生产、销售纯棉纱业务。

5 双灯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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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用品类（卫生巾、卫生纸、卫生带、纸巾）制造、销售；机制纸、高强瓦楞原

纸（技术改造）制造、销售；纸、纸制品加工、销售；木质素提取；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废旧纸制品回收。

生产、销售原纸、生活用纸业

务

6 杭州双灯 经销：纸制品 销售生活用纸业务

7 盐城双通 卫生纸分切、包装、销售；废纸、秸秆收购、销售 废纸购销

8 银萧物资 家用视听设备批发；废纸、造纸机械废旧零件、废旧包装袋回收与批发 废纸购销

9 胜涌投资 投资管理、投资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基金）、企业管理、企业营销策划 金融投资

10 峥战投资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非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企业营销策

划

金融投资

11 创誉科技

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及销售；科技信息咨询；会展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

询（除证券、期货、基金）；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企业形象策划；翻译

服务；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科技投资

12 胜商物流 货运、普通货运；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 物流运输

13 胜传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开发、销售

14 胜向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经营[限萧储 2010（51）号地块] 房地产开发、销售

15 驰远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开发、销售

16 胜双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市政工程、装饰装璜工程施工及相关技术服务；建

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日用品

（电动三轮车除外）、服装（军服除外）销售；仓储服务；物业服务。

房地产开发、销售

17 高源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开发、销售

18 双胜石化

不带储存经营（批发无仓储经营）其他危险化学品：丙烯酸[抑制了的]、1,2,

3-三甲基苯、1,2- 二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粗苯、甲醇、石脑油、丙酮、

2- 丙醇、苯乙烯[抑制了的]、四聚丙烯、三聚丙烯、乙酸仲丁酯、苯酚、煤焦沥

青、乙酸[含量〉80%]、硫酸、1,3-二甲苯、苯、正戊烷、盐酸、甲醛溶液、2-甲基

-1-丙醇、碳酸（二）甲酯、甲基叔丁基醚、正丁醇、1,2-环氧丙烷[抑制了的]、

环氧树脂、多聚甲醛、1,4- 二甲苯、甲苯、异辛烷、1- 丁烯、2- 丁烯、异丁烯、

正丁烷、异丁烷、环丁烷、丙烷、环丙烷、甲醇、硝化沥青、2,6- 二氯甲苯、4- 氯

甲苯、2-氯甲苯；货运：普通货运；经销：燃料油、润滑油、轻纺产品、化纤原料、

针纺产品、纸张（除新闻凸版纸）、纸制品、木浆、木梳、棉花、电线电缆、五金交

电、电子器材、机电设备及产品、金属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

石化贸易

19 浙胜石化

石油制品（除专项审批）、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经营详见许可证）、燃

料油（除危险品）、润滑油、五金机械、贵金属、金属材料、仪器仪表、汽车配件、

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日用百货的销售，商务咨询（除经纪）

石化贸易

20 胜达绍兴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销售 房地产开发、销售

21 永智贸易 化纤原料、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 石化贸易

22 中包元老

3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会议服务；企业策划；摄影服务；销售工艺

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文化传播

23 胜达颜料

制造、加工：颜料及中间体，涂料，油墨，精细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

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24 祥伟化工

生产：颜料及中间体（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

品

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25 精纱纺织 生产：化纤混纺纱；经销：纺织品及原料，纺织机械配件及设备 纱线生产

26 胜达房地产 萧储 2009（56）地块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开发和销售

27 金松优诺

生产：环保节能冰箱、洗衣机、电扇、小家电及配套零部件；

销售：环保节能冰箱、洗衣机、电扇、小家电及配套零部件；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电器加工制造

28 新萧小贷

在萧山区域内依法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及

其他经批准的业务

小额贷款

29 元达文化

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发行；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

币发行），动漫产品。 出版物批发零售、网络发行；文化创意产业策划；游戏技

术、网络科技、通迅工程、计算机软件的研究、开发；工艺美术、美术图案的设

计；日用百货、服装、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化妆品的销售

文化创意

30 阿优文化

文化创意产业策划；游戏技术、网络科技、通讯工程、电子商务技术、计算机软

件的研究、开发；工艺美术、美术图案、动漫、玩具、广告的设计，平面设计；日用

百货、服装、鞋、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化妆品的销售

文化创意

31 萧青汇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融资存款，金融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股权投资

32 萧青瑞一

私募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的批注，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股权投资

33 胜达钢结构

C型钢、彩钢板、钢门窗、输电线路铁塔生产；网架制作、安装；建筑轻型钢房、五

金机械、桁架安装；地基基础、建筑工程、幕墙工程、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汽

车零部件、金属材料经销；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钢结构制造

34 方氏科技

新型建材技术开发、机械产品技术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建筑装饰工程、建筑

智能化工程、市政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钢结构工程、轻钢住宅的设计与

施工；生产：钢构件、H型钢、网架配件、五金机械配件；经销：金属材料；其他无

需报经审批的合法项目

钢结构加工

35 工贸合营 塑料包装、纸箱包装

1997年起停止生产经营，至今

无实际经营

36 新胜颜料

颜料及中间体、涂料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经营（国家禁止经营

的，不得经营；国家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37 加鹏化工

经销：化工产品、化工原料、化工颜料、助剂、染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卫浴产品，五金机械，五金配件，五金工具，建筑材料，化纤原料，化纤

布；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化工产品贸易

38 苏州双达

生产、销售：纸箱；自有房屋出租服务；物业管理；装卸搬运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房屋租赁

39 大胜人印务

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生产、销售：纸箱；自有房屋出租服

务；物业管理；装卸搬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拟作为受让苏州双达房产、土

地的主体，目前除租赁自有房

产外无实际经营业务

40 胜泰新材

生产、销售：合成纤维（除再生纤维）；材料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设立公司，无实际经营业务

41 黄金首饰 生产、加工、销售：黄金首饰制品 无实质业务

42 绿可环保

木塑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经销：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合法项目；自产

产品的出口和自用产品的进口业务

无实质业务

43 金达邦

供应链管理，劳务外包；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电子商务信息咨询，物流信息咨询；国际货运代理；销售：国家政策允许

上市的食用农产品，食品，冷链设备，计算机及配件，通讯设备及配件，机电产

品，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钢材，五金工具,燃料油（不含成品油），润滑油，煤

炭(无储存),矿产品（除专项审批），金属材料及制品，塑胶制品，焦炭，第一类

医疗器械,纺织原料及产品，鞋帽，工艺美术品，家具，木制品，珠宝首饰；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供应链管理和咨询

44 开天国际 （境外注册公司，无经营范围） 无实质业务

45 祥伟国际 （境外注册公司，无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46 创富投资 （境外注册公司，无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47 胜滨石化

石油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

毒化学品)、燃料油、矿产品、润滑油、五金交电 、机械设备、金属材料、仪器仪

表、汽车配件、建材、食用农产品的销售,煤炭经营,商务咨询。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石化贸易

48 扬子胜达

特种纸制品切割加工、销售;造纸新工艺、新技术的研究、应用、转让、咨询及相

关专利技术咨询;废旧纸制品回收。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 12月成立， 目前未开

展实际经营业务，拟从事特种

纸生产销售

49 国辰机器人

机器人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器人及自动化生产线系统

集成设计、开发、销售、上门安装、上门调试、上门维护;机器人整机销售;生产

柔性自动化生产线、低成本工业机器人、家用服务机器人;成年人的非证书劳

动职业技能培训;承办展览展示,组织学术交流活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技术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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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灯纸业已更名为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 为便于理解，文

中仍使用双灯纸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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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元老已更名为北京中纸大亨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为便于理

解，文中仍使用中包元老名称。

如上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任职的企业不存在从事

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研发、生产、印刷和销售瓦楞纸箱、纸板业务的情况，本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任职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情况。 具体理由如下：

①双灯纸业及杭州双灯

双灯纸业从事生产、销售原纸及生活用纸的业务；杭州双灯为双灯纸业

的销售子公司，从事销售生活用纸业务。 双灯纸业及杭州双灯所从事的业务

与发行人所从事的“研发、生产、印刷和销售瓦楞纸箱、纸板业务” 在原材料、

产品、产品用途、生产过程、主要设备、客户群体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对

比如下：

如上表所示，双灯纸业主营业务之一“生活用纸业务” 主要生产生活用

纸如抽纸、卷纸，在产品形态、产品用途、生产过程、主要设备、客户群体等方

面与发行人所从事的瓦楞纸箱、纸板业务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同业竞争。

双灯纸业主营业务之二“原纸业务” 为发行人所从事的瓦楞纸箱、纸板

业务的上游，主要原材料为废黄板纸，产品为原纸，面向的主要客户为下游纸

箱厂，与发行人主营产品瓦楞纸箱、纸板不存在直接的业务竞争关系；原纸的

生产流程包括制浆、压榨、干燥、抄造、复卷、打包等工序，与发行人所从事的

瓦楞纸箱、纸板业务的技术来源显著不同，生产流程不存在重合之处，关键产

能设备不具备通用性、可转移性。因此，双灯纸业所从事的原纸业务与发行人

不存在同业竞争。

杭州双灯的主营产品为生活用纸，无生产环节，仅从事销售活动，与发行

人主营业务在产品、客户群体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同业竞争。

②其他关联方

除双灯纸业及杭州双灯外，其他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类别与发行人在产

品、原材料方面对比如下：

关联方 行业大类 业务类别 产品 原材料

双可达、阿克苏胜达、精纱纺织

制造业

纺织棉纱业务 棉纱或纱线 棉花

胜达颜料、祥伟化工、新胜颜料、加鹏

化工

化工颜料业务 颜料及中间体 基础化工品

胜达钢结构、方氏科技 钢结构加工及施工业务

建筑施工用钢结构件及建

筑施工

钢材

金松优诺 家电业务 冰箱等家电 铝板、电子元器件等

国辰机器人

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及

技术服务

布料取放机，台板清洗机，

全自动装配流水线，小家电

柔性自动打磨线，巡检机器

人，商务机器人，智能涂装

机器人等

元器件、机器人本体等

扬子胜达

特种纸的生产、 销售业务

（新设立， 尚未开展实际业

务）

特种纸

4

废纸、木浆

盐城双通、银萧物资

非制造业

废纸购销业务 废纸 废纸

浙胜石化、双胜石化、胜滨石化、永智

贸易

石化贸易业务 石化产品 石化产品

元达文化、阿优文化、中包元老 文化创意业务 - -

胜商物流 物流运输业务 - -

新萧小贷、胜涌投资、峥战投资、创誉

科技、萧青汇、萧青瑞一、金达邦

金融业务 - -

驰远房地产、高源房地产、胜双房地

产、绍兴房地产、胜传房地产、胜向房

地产、胜达房地产

房地产业务 - -

新胜达投资、胜达集团、创富投资、祥

伟国际、苏州双达、大胜人印务、胜泰

新材料、黄金首饰、绿可环保、工贸合

营、开天国际

其他（股权投资、房屋出租、

无其他实质经营业务）

- -

发行人

研发、生产、印刷和销售瓦

楞纸箱、纸板业务

瓦楞纸箱、纸板 工业原纸

4

��特种纸是具有特殊用途的、产量比较小的纸张，是各种特殊用途纸或

艺术纸的统称，不同于工业原纸、生活用纸，常见品种如铜版纸、复写纸。

如上表所示，上述关联方在主营产品、原材料方面与发行人不存在重叠，

不存在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综上所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投资、任职的企业不存在从

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研发、生产、印刷和销售瓦楞纸箱、纸板业务的情

况，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2）本公司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书 “第四章公司基本情

况” 之“九、发行人控股、参股公司情况” 的相关内容。

本公司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

况。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控股股东出具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一一新胜达投资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就避

免同业竞争相关事项作出了以下承诺：

“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以及承诺人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未对任何与发行人存在竞争

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在承诺人保持对发行人持股关系期间，承诺人将采取有效措施，不再对

任何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承诺人将持续促使承诺人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 经营实体在未来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承诺人将不利用对发行人的投资关系情况进行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

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承诺人确认承诺函旨在保障发行人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承诺人确认

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

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以上承诺和保证在承诺人保持对发行人持股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在上述期间承诺人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

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

（2）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一一包括方吾校、方能斌、方聪艺在内的方氏家族出具

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承诺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承诺人

直接、 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未对任何与发行人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在承诺人保持对发行人持股关系 / 任职期间， 承诺人将采取有效措施，

不再对任何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承诺人将持续促使承诺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承诺人直接、间接控制

的其他企业 / 经营实体在未来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承诺人将不利用对发行人的投资关系 / 任职情况进行损害发行人及发

行人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承诺人确认承诺函旨在保障发行人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承诺人确认

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

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以上承诺和保证在承诺人保持对发行人持股 / 担任发行人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在上述期间承诺人承担由于违反上

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的直接、 间接的经济损失、 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

出。 ”

（3）其他主要股东出具承诺

公司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重庆睿庆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具体内容如下：

“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以及承诺人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未对任何与发行人存在竞争

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在承诺人保持对发行人持股关系期间，承诺人将采取有效措施，不再对

任何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承诺人将持续促使承诺人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 经营实体在未来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承诺人将不利用对发行人的投资关系情况进行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

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承诺人确认承诺函旨在保障发行人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承诺人确认

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

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以上承诺和保证在承诺人保持对发行人持股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在上述期间承诺人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

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出具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承诺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承诺人

直接、 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未对任何与发行人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在承诺人保持对发行人持股关系 / 任职期间， 承诺人将采取有效措施，

不再对任何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承诺人将持续促使承诺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承诺人直接、间接控制

的其他企业 / 经营实体在未来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承诺人将不利用对发行人的投资关系 / 任职情况进行损害发行人及发

行人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承诺人确认承诺函旨在保障发行人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承诺人确认

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

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以上承诺和保证在承诺人保持对发行人持股 / 担任发行人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在上述期间承诺人承担由于违反上

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的直接、 间接的经济损失、 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

出。 ”

（三）关联交易

1、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法》和《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公司关联方及关联关系如下：

（1）关联自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方吾校、方能斌和方聪艺三人，除实际控制人之外，本

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主要包括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述人员关

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公司控股股东新胜达投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①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七

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之“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相关内容。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上述关联自然人的配偶、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子女配

偶的父母。

②控股股东新胜达投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控股股东新胜达投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方吾校 董事长

方能斌 董事、总经理

方聪艺 董事

瞿新亚 监事

（2）关联企业

公司的关联企业包括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企业、 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 本公司的子公

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以及其他关联方。其中其他关联方主要为除上述关联

方之外的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存在重大影响的， 或者担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的上述各类型关联企业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关联方类型 关联关系

1 新胜达投资 控股股东

持有大胜达 74.56%股权；方吾校持股 50.03%、方能斌持股 30%、方聪艺持

股 19.97%；方吾校、方能斌、方聪艺任董事

2 胜达集团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新胜达投资持股 46.5%，方吾校持股 37.575%且任董事长，瞿新亚（方吾校

配偶）持股 15.925%；方能斌任副董事长兼经理，方聪艺、瞿新亚任董事

3 双可达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100%；方能斌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4 阿克苏胜达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50%，双可达持股 50%；方能斌任董事长，沈蕾（方能斌配偶）

任董事

5 双灯纸业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96.77%；方能斌任董事

6 杭州双灯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双灯纸业持股 90%，胜达集团持股 10%

7 盐城双通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双灯纸业持股 100%

8 银萧物资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双灯纸业持股 100%

9 胜涌投资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双可达持股 50%，沈蕾持股 20%；方能斌任董事长

10 峥战投资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双可达持股 70%，胜涌投资持股 30%；方能斌任董事长

11 创誉科技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50%；方能斌任董事

12 胜商物流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100%

13 胜传房地产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50%，方能斌任董事长

14 胜向房地产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51%，双可达持股 34%；方能斌任执行董事兼经理

15 驰远房地产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100%；方吾校任董事长，瞿新亚任董事

16 胜双房地产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100%

17 高源房地产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100%；方吾校任董事长，瞿新亚任董事

18 绍兴房地产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90%；方吾校任董事长，瞿新亚任董事

19 浙胜石化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双胜石化持股 90%

20 双胜石化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胜达集团持股 80%；方能斌任董事长

21 金达邦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双可达持股 51%

22 胜滨石化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双胜石化持股 100%

23 中包元老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方吾校持股 66.67%；方吾校任董事长

24 创富投资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方吾校持股 55%，方能斌持股 25%，方聪艺持股 20%；方吾校、方能斌、方聪

艺任董事

25 永智贸易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创富投资持股 100%

26 祥伟国际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方吾校持股 99%且任董事，瞿新亚（方吾校配偶）持股 1%

27 胜达颜料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方聪艺持股 49%，戚跃明（方聪艺配偶）持股 51%且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8 祥伟化工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胜达颜料持股 65%，祥伟国际持股 35%；方聪艺担任董事、瞿新亚担任副董

事长，2015年 3月 29日之前戚跃明曾任董事长

29 扬子胜达

实际控制人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企

业

双灯纸业持股 40%；方吾校担任董事长

30 重庆睿庆 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持有大胜达 21.65%股权

31 兴南信咨 持股 5%以上股东控制的企业 重庆睿庆持股 53.82%

32 胜达预印 子公司 大胜达持股 100%

33 胜铭纸业 子公司 胜达预印持股 75%，大胜达持股 25%

34 大胜达智能 子公司 大胜达持股 100%

35 江苏大胜达 子公司 大胜达持股 100%

36 盐城兆盛 子公司 江苏大胜达持股 100%

37 大胜达苏州 子公司 大胜达持股 100%

38 胜达中天 子公司 大胜达持股 55%，成都中天持股 45%

39 湖北大胜达 子公司 大胜达持股 100%

40 大胜达（香港） 子公司 大胜达持股 100%

41 九浪山 子公司 胜铭纸业持股 100%

42 中天智能 子公司 大胜达持股 55%

43 新疆大胜达 子公司 大胜达持股 100%

44 永常织造 子公司 大胜达持股 100%

45 爱迪尔 参股公司 大胜达持股 45%

46 杭州八戒 参股公司 大胜达持股 20%，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持股 80%

47 新胜颜料 其他关联方 方聪艺配偶戚跃明持股 96.54%且担任董事

48 新萧小贷 其他关联方 方能斌担任董事长，胜达集团持股 28.25%

49 阿优文化 其他关联方 方能斌担任董事长，双可达持股 9%

50 精纱纺织 其他关联方 方能斌担任董事，双可达持股 35%

51 元达文化 其他关联方 方能斌担任董事长，双可达持股 36.5%

52 萧青汇 其他关联方 方能斌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且持股 30%

53 绿可环保 其他关联方 方能斌担任董事且胜达集团持股 30%

54 胜达房地产 其他关联方 方能斌担任董事长，高源房地产持股 40%

55 黄金首饰 其他关联方 方能斌配偶沈蕾持股 60%且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56 开天国际 其他关联方 方能斌配偶沈蕾持股 100%且担任董事

57 胜达钢结构 其他关联方 方吾校弟弟方吾传持股 81.32%且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58 方氏科技 其他关联方 方吾校哥哥方吾明持股 89.83%，方吾校弟弟方吾传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

59 苏州双达 其他关联方

方吾校配偶的哥哥瞿曹成担任董事且持股 38.2%， 其配偶戴梅英担任董事

长且持股 61.77%

60 温州猪八戒 其他关联方 方能斌担任董事，杭州八戒持股 60%

61 国辰机器人 其他关联方

方能斌担任董事，新萧小贷投资的宁波新萧商盈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股 11.11%。

62 旺拓物流 其他关联方

监事会主席余灿平持股 50%，余灿平配偶刘爱军持股 50%，且余灿平担任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63 萧青瑞一 其他关联方 萧青汇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且持股 0.99%，新萧小贷持股 99.01%

64 成都中天 其他关联方 持有子公司胜达中天 10%以上股份、具有重大影响的少数股东

65 四川中天 其他关联方 成都中天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66 大胜人印务 其他关联方

方吾校配偶的哥哥瞿曹成担任董事兼总经理且持股 38.23%的公司，瞿曹成

的配偶戴梅英担任董事长且持股 61.77%

67 工贸合营 其他关联方 方吾校担任负责人的集体企业

68 金松优诺 其他关联方 胜达集团持股 20%

69 加鹏化工 其他关联方

方聪艺配偶戚跃明的姐姐戚红雅持股 50%且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戚跃

明的哥哥戚跃顺持股 50%的企业

70 胜泰新材 其他关联方 双可达持股 30%且方能斌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71 景步安涛 其他关联方 双可达持股 20%

72 重庆啤酒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

73 博腾制药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

74 创业环保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

75 鸣啸信科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非上市公司）

76 华鑫证券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非上市公司）

77 华宝证券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非上市公司）

78 多浩商务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兄弟郭永强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79 转乾金融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兄弟郭永强担任董事的公司

80 多瀚信息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兄弟郭永强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81 微序科技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兄弟郭永强持股 60%且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82 每条科技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兄弟郭永强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83 安朗网络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兄弟郭永强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84 宝殷投资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王海明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且持股 100%的公司

85 银江科技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钱育新担任董事的公司

86 镭蒙机电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钱育新担任董事的公司

87 易阔投资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钱育新配偶李健瑾担任董事的公司

88 正海渐悟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持股 30%且担任董事

89 黄山旅游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郭永清担任独立董事

90 二轻引力 其他关联方 独立董事钱育新担任董事

上表中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和持有本

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意向书

“第四章 公司基本情况” 之 “十、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的基本情

况” 。 本公司的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意向书

“第四章 公司基本情况” 之“九、发行人控股、参股公司及分支机构情况” 。

（3）曾为公司关联方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注销的关联方和已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东湖资本 方能斌曾持股 100%。 该公司已于 2017年 5月 25日完成注销登记

2 亿达国际

东湖资本曾持股 34.57%，方吾校曾持股 29.61%，方聪艺曾持股 10.77%。 该公司已于 2017年 6月 23日完

成注销登记

3 CPGI 亿达国际曾持股 100%。 该公司已于 2017年 5月 26日完成注销登记

4 永创控股 CPGI曾持股 100%。 该公司已于 2017年 5月 25日完成注销登记

5 胜达控股 创富投资曾持股 100%。 该公司于 2011年 10月 26日完成注销登记

6 浙江猪八戒 胜达集团曾持股 0.8%，双灯纸业曾持股 39.20%。 该公司已于 2017年 3月 17日完成注销登记

7 包印网

天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曾持股 100%，且方能斌曾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方聪艺曾担任董事。 该公司已于

2017年 9月 13日完成注销登记

8 创铭投资

胜达集团曾持股 50%，且方能斌曾任董事的公司。该公司已于 2017年 8月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方能斌亦

不在该企业任职

9 胜嘉包装 胜达集团曾持股 63.90%，且方吾校曾任董事长的公司。 该公司已于 2017年 10月 11日完成注销登记

10 永树贸易 创富投资曾持有其 100%股权，该公司已于 2017年 9月 11日完成注销登记

11 永包贸易 创富投资曾持有其 100%股权，该公司已于 2017年 10月 10日完成注销登记

12 永常贸易 创富投资曾持有其 100%股权，该公司已于 2017年 10月 10日完成注销登记

13 永思贸易 创富投资曾持有其 100%股权，该公司已于 2017年 11月 13日完成注销登记

14 冠胜实业 双胜石化曾持有其 100%股权，该公司已于 2018年 10月 30日完成注销登记

15 天开国际 方能斌配偶沈蕾曾持股 100%且担任董事的公司，该公司已于 2017年 12月 15日完成注销登记

16 开亿技术中心 胜达集团出资举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该技术中心已于 2016年 12月完成注销登记

17 佛山八戒 公司的参股公司杭州八戒曾持股 100%，该公司已于 2018年 3月完成注销登记

18 杭州二师兄 公司的参股公司杭州八戒曾持股 100%，该公司已于 2018年 8月完成注销登记

19 双胜纸业 胜达集团曾持股 99.06%，该公司已于 2018年 8月完成注销登记

20 萧胜纸业 双胜纸业曾持股 100%，该公司已于 2016年 5月完成注销登记

21 中亚机械 原独立董事张耀权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

（下转

A21

版）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